
一 ) 歷 史  - 第 壹 個 壹 百 年  

 

當 英 國 國 旗 在 一 八 四 一 年 一 月 二 十 六 日 在 水 坑 口 升 起 時，香 港 島 的 人

口 約 有 6,000 人，大 部 分 是 蜑 家 漁 民 及 客 家 燒 炭 工 人，他 們 散 佈 沿 岸

的 數 條 貧 瘠 村落。在 數 個 月 內，人 口 急 劇 上 升。從 澳 門 起，沿 珠 江 一

帶 突 然 冒 出 商 業 市 集，香 港 的 貨 倉 及 碼 頭 亦 如 雨 後 春 筍，散 佈 各 處 ，

吸 引 了 大 批 急 於 在 這 新 市 場 做 買 賣 的 人 湧 入。懸 掛 各 國 旗 幟 的 船 隻 停

泊 在 海 港 內。貿 易 迅 速 發 展，香 港 這 個 小 鎮 亦 隨 之 興 旺。不 多 久，酒

館 、 賭 窟 、 鴉 片 煙 館 和 妓 院 亦 在 海 傍 的 繁 忙 商 業 地 帶 出 現 。  

在 英 國 接 管 香 港 兩 個 月 後，治 安 情 況 令 人 憂 慮。那 時 海 盜 活 動 活 躍 ，
1 當 時 並 沒 有 具 組 織 性 的 警 察 隊 伍 應 對 有 關 情 況 。 2 

 

一 八 四 一 年 四 月 三 十 日，以 英 國 公 使 身 份 接 管 香 港 島 的 查 理 士‧義 律

上 尉，委 任 第 二 十 六 步 兵 團 的 威 廉‧堅 偉 上 尉 為 首 席 裁 判 司，肩 負 起

管 理 警 察、法 院 及 監 獄 的 任 務。他 的 1,400 英 鎊 財 政 預 算，是 用 來 支

付 他 本 人 和 一 支 由 32 人 組 成 部 隊 的 薪 金 ， 以 及 支 付 一 座 監 獄 和 多 名

文 職 人 員 的 費 用 。  

到 了 一 八 四 四 年，治 安 情 況 仍 未 有 大 改 善，私 人 僱 用 的 看 更 提 著 燈 籠

在 狹 窄 的 街 上 巡 邏，冀 以 敲 銅 鑼 方 式 嚇 走 邪 魔 鬼 怪 及 不 法 之 徒，並 不

見 得 成 功 。  

一 八 四 四 年 五 月 一 日，第 一 條 警 察 條 例 立 法 生 效，3 政 府 在 憲 報 宣 布

成 立 殖 民 地 警 隊，在 此 之 前 三 年，香 港 已 有 臨 時 組 織 的 警 隊，但 到 這

條 法 例 頒 布，才 使 香 港 建 立 起 一 支 獨 特 的 紀 律 部 隊。當 時，成 立 一 個

專 業 的、受 薪 的 執 法 組 織 是 一 個 新 的 構 想，倫 敦 市 警 隊 亦 祗 剛 成 立 十

二 年 。  

初 期 的 香 港 警 隊 管 理 混 亂 且 欠 缺 組 織 性，大 部 分 成 員 良 莠 不 齊、有 華

人、歐 籍 及 印 籍 人 士。在 通 過 法 例 設 立 警 隊 後 不 到 一 年，查 理 士‧梅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  Hamilton, S., Watching over Hong Kong: Private policing 1841-1941, (Hong Kong: Hong 

Kong University Press, 2008), p. 93. 
 
2  Hamilton, S., Watching over Hong Kong: Private policing 1841-1941, (Hong Kong: Hong 

Kong University Press, 2008), p. 15. 
 
3    Crisswell, C. and Watson, M., The Royal Hong Kong Police, 1841-1945, (Hong Kong: 

Macmillan, 1982), p. 17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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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 於 一 八 四 五 年 二 月 二 十 八 日 來 港 出 任 警 察 司，掌 管 警 隊，4 對 香 港

警 政 有 重 大 影 響。他 以 愛 爾 蘭 警 隊 的 制 度 為 藍 本，建 立 一 支 171 人 的

警 隊，在 中 區、香 港 仔 及 偏 遠 的 赤 柱 興 建 警 署，並 嘗 試 招 聘 質 素 更 好

的 警 察 。  

查 理 士‧梅 理 改 善 了 警 察 的 服 務 條 件，包 括 薪 金、長 俸 及 宿 舍。可 是 ，

招 募 工 作 依 然 困 難 重 重 ， 應 聘 人 員 的 質 素 未 如 理 想 。 及 至 一 八 四 九

年，警 隊 人 數 仍 遠 低 於 編 制 所 需，當 時 香 港 人 口 已 增 至 二 萬 人；之 後

數 年 間，隨 着 中 國 發 生 太 平 天 國 叛 亂，成 千 上 萬 人 湧 入 香 港，使 人 口

增 加 差 不 多 一 倍 。  

隨 着 香 港 日 趨 繁 榮，警 隊 的 規 模 也 有 所 增 加，幾 所 警 署 亦 於 一 八 五 零

年 代 至 一 八 六 零 年 代 期 間 陸 續 建 成 :5  

位 於 波 斯 富 街 的 一 號 警 署  (一 八 五 三 年 )；  

位 於 灣 仔 道 與 莊 士 頓 道 交 界 的 二 號 警 署  (一 八 六 八 年 )；  

位 於 皇 后 大 道 東 的 三 號 警 署  (一 八 四 七 年 )；  

位 於 前 金 鐘 兵 房 海 軍 船 塢 東 面 的 四 號 警 署  (一 八 六 三 年 )；  

位 於 皇 后 大 道 中 與 威 靈 頓 街 交 界 的 五 號 警 署  (一 八 五 七 年 )；  

位 於 山 頂 的 六 號 警 署  (一 八 六 九 年 )；  

位 於 皇 后 大 道 西 與 薄 扶 林 道 交 界 的 七 號 警 署  (一 八 五 八 年 )；  

位 於 差 館 街 的 八 號 警 署  6 (一 八 七 零 年 )； 以 及  

位 於 堅 道 的 九 號 警 署  (一 八 五 三 年 )。  

一 八 六 二 年 ， 首 個 「 水 上 警 署 」 (水 警 的 英 文 名 稱 於 一 九 四 八 年 由

Water Police 改 為 Marine Police，中 文 名 稱 維 持 不 變 ) 設 於 港 囗 內。

一 八 六 八 年，一 艘 較 巨 型 的 三 桅 帆 船「 約 翰 亞 當 斯 號 」服 役 作 為 水 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    Crisswell, C. and Watson, M., The Royal Hong Kong Police, 1841-1945, (Hong Kong: 

Macmillan, 1982), p. 18. 
 
5  Crisswell, C. and Watson, M., The Royal Hong Kong Police, 1841-1945, (Hong Kong: 

Macmillan, 1982), p. 30 and p. 193. 
 
6  第一所八號警署位於太平山區，於一八七○年啟用，鄰近之差館街及差館上街均以之命名。

太平山區因曾發生鼠疫而需重建，八號警署亦遷至附近的醫院道，於一九二五年拆卸。建於

高街的第三代的八號警署於一九二八年啟用，復於一九三四年拆卸重建，至一九三五年底落

成啟用，是為第四代的八號警署。八號警署曾成為港島總區刑事總部，現在已改為戴麟趾康

復中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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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 部。十 六 年 後，即 於 一 八 八 四 年，一 所 新 水 警 警 署 在 尖 沙 咀 落 成 。

一 八 七 零 年 代 中 期 ， 新 警 署 亦 陸 續 於 油 麻 地 ， 紅 磡 及 筲 箕 灣 落 成 。 7 

梅 理 一 直 擔 任 警 察 司，一 八 六 二 年 升 任 為 警 察 裁 判 司，他 的 崗 位 由 威

廉‧甘 賢 接 任。梅 理 就 任 十 七 年 間 建 立 了 一 個 警 隊 架 構，稍 為 遏 止 海

盜、三 合 會 會 員 和 匪 徒 的 活 動，為 這 個 迅 速 發 展 城 市 的 擠 迫 街 道 帶 來

一 定 程 度 穩 定 和 安 全 。  

這 時 候，市 民 的 安 全 仍 然 受 到 威 脅。到 了 一 八 六 二 年，香 港 的 人 口 已

達 12 萬，而 英 國 已 取 得 九 龍 半 島 的 南 端，晚 上 在 街 上 行 走 仍 是 危 險，

就 算 在 家 裏，居 民 仍 然 擔 心 夜 盜 光 顧。當 局 重 組 警 隊，實 施 嚴 明 紀 律，

從 孟 買 本 地 步 兵 團 聘 請 退 役 軍 人，並 全 面 增 加 警 察 薪 金，提 高 士 氣 和

工 作 表 現。一 八 六 七 年 警 隊 人 數 增 至 近 六 百 人，近 三 分 之 二 為 印 度 裔

警 員 。  

一 八 六 六 年 七 月 ， 威 廉 ‧ 甘 賢 的 接 任 人 華 爾 特 ‧ 甸 尼 獲 任 命 為 警 察

司。作 為 能 操 廣 東 話 的 少 數 英 國 官 員 之 一，甸 尼 認 為 應 有 更 多 人 員 能

具 備 雙 語 能 力，他 期 望 警 隊 每 一 成 員 除 母 語 外 還 能 學 習 多 一 種 語 言 ，
8 因 而 在 一 八 六 九 年 十 月 設 立 第 一 所 警 察 語 言 學 校。當 時 的 學 校 主 管

愛 德 華‧威 科 克 斯，安 排 來 自 歐 洲、印 度 及 華 籍 的 警 隊 成 員 和 在 監 獄

工 作 的 人 員 於 晚 間 上 課 ， 報 讀 有 關 課 程 屬 自 願 性 質 。 但 到 一 八 七 二

年 ， 所 有 駐 守 中 區 ， 或 在 中 環 軍 營 (警 察 語 言 學 校 之 所 在 地 )附 近 駐 守

的 人 員 ， 均 須 參 與 課 程 。   

到 了 一 八 七 零 年 代，警 隊 已 得 到 革 新，並 有 效 運 作。警 隊 已 清 除 腐 敗

和 無 能 分 子，聘 用 更 多 華 人，及 從 愛 丁 堡 警 隊 招 聘 一 些 健 壯 的 蘇 格 蘭

人 到 港 服 務。罪 案 數 字 大 幅 下 降，一 八 六 六 年 有 384 人 被 判「 在 公 路

上 打 劫 」 罪 ， 這 驚 人 數 字 在 一 八 七 六 年 減 少 至 24 人 。 此 外 ， 謀 殺 及

海 上 掠 劫 的 數 字 亦 下 降 。  

在 動 亂 的 時 代，這 是 一 段 罕 有 的 平 靜 時 期。不 久，一 八 五 一 年 至 一 八

六 四 年 期 間，太 平 軍 叛 變 席 捲 中 國，在 香 港 的 分 支 也 震 動 整 個 香 港 。

三 合 會 利 用 政 治 動 亂 進 行 犯 罪 活 動 以 獲 取 利 益，往 後 香 港 出 現 危 難 的

時 候 ， 三 合 會 每 每 以 同 樣 姿 態 出 現 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  Crisswell, C. and Watson, M., The Royal Hong Kong Police, 1841-1945, (Hong Kong: 

Macmillan, 1982), p. 59. 
 
8    Crisswell, C. and Watson, M., The Royal Hong Kong Police, 1841-1945, (Hong Kong: 

Macmillan, 1982), p. 52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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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一 八 九 三 年 ， 33 歲 的 梅 含 理 出 掌 警 隊 ， 在 十 九 世 紀 上 半 葉 ， 有 多

位 愛 爾 蘭 人 先 後 掌 管 警 隊，而 梅 含 理 是 其 中 一 個。梅 含 理 的 獲 委 任 ，

對 警 隊 帶 來 深 遠 影 響。梅 含 理 於 一 八 九 四 年 帶 領 警 隊 人 員 處 理 太 平 山

的 瘟 疫 時，充 分 展 現 領 導 才 能 和 服 務 香 港 的 奉 獻 精 神。他 身 先 士 卒 ，

親 自 監 督 令 人 厭 惡 和 危 險 的 任 務，例 如 監 督 埋 葬 屍 體，疏 散 群 眾 和 拆

卸 受 影 響 的 建 築 物 等 。 9 梅 含 理 不 但 掌 管 警 隊 ， 他 還 掌 管 消 防 工 作 、

管 理 監 獄 、 出 席 市 政 局 的 前 身 組 織 ， 同 時 亦 是 一 位 活 躍 的 立 法 局 議

員，後 來 更 成 為 香 港 總 督，在 他 的 政 治 生 涯 中，對 他 之 前 曾 協 助 改 革

和 強 化 的 警 隊 ， 一 直 非 常 關 注 。  

在 一 八 九 八 年 六 月，英 國 向 中 國 租 借 新 界，為 期 九 十 九 年。當 時 新 界

區 的 民 居 主 要 集 中 於 屏 山 、上 水、沙 頭 角、大 埔、西 貢 及 大 澳。一 八

九 九 年 至 一 九 零 二 年 期 間 ， 這 些 地 方 陸 續 建 成 首 批 永 久 警 署 。 10 新

警 署 建 於 民 居 附 近 較 高 點 和 具 防 禦 能 力 ， 每 間 警 署 編 制 人 數 為 20 至

40 名 警 員 。 第 一 所 警 署 為 大 埔 警 署 ， 於 一 八 九 九 年 建 成 。 11 為 了 應

付 警 務 工 作 需 求 ， 警 隊 額 外 招 募 300 名 人 員 。 12  

隨 着 滿 清 皇朝 於 一 九 一 一 年 覆 亡，境 內 有 更 多 海 盜 和 搶 劫 活 動 發 生 。

一 九 一 二 年，長 洲 警 署 被 海 盜 突 襲，三 名 印 度 警 員 遭 殺 害，槍 械 及 約

1,000 元 土 地 租 金 和 港 務 費 被 盜 。 其 後 ， 一 所 新 的 長 洲 警 署 落 成 ， 直

到 今 天 仍 在 使 用 。 13 另 一 宗 襲 擊 事 件 發 生 於 一 九 一 四 年 ， 當 時 一 艘

重 438 噸 的 內 河 輪 船 「 泰 安 」 號 上 有 超 過 200 人 死 於 槍 擊 、 火 災 或

遇 溺。「 泰 安 」號 事 件 乃 發 生 在 珠 三 角 一 帶 最 嚴 重 的 海 盜 事 件。同 年 ，

政 府 頒 布 新 的 防 止 海 盜 條 例 。 14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9    Crisswell, C. and Watson, M., The Royal Hong Kong Police, 1841-1945, (Hong Kong: 

Macmillan, 1982), p. 86. 
 
10    Crisswell, C. and Watson, M., The Royal Hong Kong Police, 1841-1945, (Hong Kong: 

Macmillan, 1982), p. 194. 
 
11    到目前為止，四所當時建成的警察建築物仍然存在，包括(1)舊大埔警署於二零零七年空置，

其後被發展成「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」；(2)舊上水警署於一九七八年被取代，隨後自二零零

六年起用作「少年警訊」會所；(3)舊屏山警署改建為「屏山鄧氏文物館」，目前由康樂及文

化事務署運作；及(4)舊大澳警署於二零一二年被翻新為精品酒店。 

 
12    Crisswell, C. and Watson, M., The Royal Hong Kong Police, 1841-1945, (Hong Kong: 

Macmillan, 1982), p. 96. 
 
13    Crisswell, C. and Watson, M., The Royal Hong Kong Police, 1841-1945, (Hong Kong: 

Macmillan, 1982), p. 101. 
 
14    Crisswell, C. and Watson, M., The Royal Hong Kong Police, 1841-1945, (Hong Kong: 

Macmillan, 1982), p. 103-104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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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十 世 紀 帶 來 了 希 望。這 時 候，貿 易 不 斷 增 長。但 在 一 八 九 零 年 代 卻

發 生 了 可 怕 的 疫 症，奪 去 成 千 上 萬 的 生 命，當 時 的 警 察 曾 英 勇 拯 救 疫

症 患 者。隨 後，學 校、醫 院 和 銀 行 在 各 處 林 立。其 時，中 國 的 改 革 風

雨 欲 來，如 颱 風 般 打 擊 香 港，這 種 打 擊 以 前 曾 經 出 現，往 後 亦 經 常 出

現 。  

民 族 主 義 的 高 漲，導 致 清 朝 在 一 九 一 一 年 覆 亡，中 華 民 國 誕 生，在 此

同 時，亦 帶 來 了 動 亂。當 時 軍 閥 橫 行，割 據 土 地，動 盪 的 局 勢 促 使 一

批 批 新 移 民 越 過 深 圳 河，如 潮 水 般 洶 湧 而 至。而 在 香 港，則 發 生 罷 工

和 杯 葛 事 件，引 起 很 大 不 安。維 持 治 安 的 警 隊，在 動 亂 中 自 然 首 當 其

衝 。  

第 一 次 世 界 大 戰 期 間，許 多 外 籍 警 官 離 港 參 軍，其 中 十 人 在 西 線 戰 事

中 陣 亡，其 他 許 多 人 再 沒 有 返 回 香 港。在 這 段 期 間，政 府 召 集 平 民 加

入 警 隊，共 有 352 人 經 過 宣 誓 儀 式，被 委 任 為 特 別 警 察，組 成 特 別 後

備 警 察 隊 伍，並 依 其 國 籍，分 別 編 成 英 印 籍、華 籍 與 葡 籍 三 個 大 隊 。

他 們 成 為 工 作 繁 重 的 正 規 部 隊 的 有 力 後 援，亦 開 始 了 一 個 卓 越 的 服 務

傳 統 。  

為 了 加 強 警 力，警 隊 在 遙 遠 的 山 東 省 招 募 人 手，在 山 東 省 威 海 衛 港 口

簽 訂 僱 用 合 約。他 們 體 魄 健 碩，備 受 重 用。由 政 治 因 素 所 激 發 的 鬥 爭

在 全 港 造 成 緊 張 局 面，而 有 人 更 恐 嚇 會 傷 害 拒 絕 參 加 罷 工 的 工 人，使

情 況 更 形 惡 劣，警 方 遂 成 立 了 一 支 特 別 的 警 察 隊，以 保 護 那 些 想 上 班

的 工 人。而 在 海 上，亦 出 現 麻 煩；海 盜 和 劫 船 者 的 活 動 十 分 猖 獗，警

隊 於 是 在 近 岸 航 行 的 船 隻 上 派 駐 一 支 主 要 由 白 俄 羅 斯 人 組 成 的 特 別

隊 伍 ， 以 防 止 海 上 掠 劫 事 件 。  

戰 後 香 港 暴 力 罪 案 增 加，還 發 生 多 次 罷 工，及 至 一 九 二 二 年 爆 發 了「 海

員 大 罷 工 」， 三 年 後 更 發 生 了「 省 港 大 罷 工 」。 一 九 二 三 年 三 月， 新

的 刑 事 偵 緝 處 宣 告 成 立，內 設 勞 工 保 護 課，負 責 處 理「 大 罷 工 」的 工

作，專 門 對 付 威 嚇 欺 凌 工 人 的 不 法 分 子。由 於 警 方 有 效 遏 止 這 些 恐 嚇

活 動 ， 支 持 罷 工 的 人 數 逐 漸 減 少 。  

一 九 二 零 和 三 零 年 代，香 港 經 歷 了 社 會 和 政 治 的 快 速 變 化。警 隊 繼 續

與 時 並 進，人 口 亦 穩 步 增 長。罷 工 期 間，已 在 戰 後 解 散 的 特 別 後 備 警

察 隊 伍 宣 告 重 組，成 立 了 華 籍 及 非 華 籍 兩 支 隊 伍，以 維 持 社 會 穩 定 。

兩 年 後，該 支 隊 伍 改 為 較 固 定 性 質，稱 為 後 備 警 察 隊，也 就 是 現 在 輔

助 警 察 隊 的 前 身。在 一 九 二 七 年，第 一 支 衝 鋒 隊 成 立 並 在 港 島 運 作 ，



 6

以 應 付 小 型 騷 動、嚴 重 罪 案 及 天 災。新 警 署 亦 於 油 麻 地、旺 角、沙 田 、

深 水 埗 、 九 龍 城 、 半 山 區 、 灣 仔 及 打 鼓 嶺 陸 續 建 成 。 15 

  

一 九 三 四 年，經 ‧亨 利 掌 管 警 隊 擔 任 警 察 總 監，其 後 由 於 警 隊 首 長 的

名 稱 有 所 改 變，經 ‧亨 利 在 一 九 三 八 年 成 為 警 隊 第 一 位 警 務 處 處 長 。

他 曾 致 力 推 動 成 立 刑 事 偵 緝 處，並 於 一 九 二 三 年 出 任 該 處 處 長。在 第

二 次 世 界 大 戰 前 ， 他 肩 負 起 領 導 警 隊 的 重 任 。  

在 整 個 一 九 三 零 年 代，在 香 港 華 人 社 會 曾 出 現 因 反 日 情 緒 而 引 發 的 一

些 群 眾 事 件。最 嚴 重 的 一 次 事 件 於 一 九 三 一 年 九 月 二 十 三 日 發 生，當

時日 本 軍 隊 佔 據滿 洲，華 人 社 會 的 反 日 情 緒 升 溫，一 連 串 公 眾 秩 序 事

件 在 香 港 不 同 地 方 發 生 。  一 九 三 七 年 七 月 七 日 發 生 的 「七 七 事 變 」

標 誌 日 軍 全 面 侵 略 中 國 及 中 國 人 民 抵 抗 戰 爭 的 開 始，中 國 和 日 本 之 間

的 戰 鬥 全 面 展 開 ， 香 港 也 於 一 九 四 一 年 淪 陷 。 16 

  

約 翰 ‧ 俞 允 時 於 一 九 四 一 年 四 月 履 任 警 務 處 處 長 ， 見 證 着 日 軍 的 侵

略。當 日 軍 在 一 九 四 一 年 十 二 月 越 過 香 港 邊 境 後，造 成 非 常 混 亂 的 局

面。當 時 盟 軍 及 香 港 義 勇 軍 在 前 線 與 敵 軍 戰 鬥，而 警 隊 則 奮 力 在 驚 慌

的 人 群 中 維 持 秩 序、遏 止 搶 掠 事 件 和 保 護 市 民 大 眾。位 於 中 區 警 署 的

警 察 總 部 備 受 敵 軍 大 砲 攻 擊 及 戰 機 空 襲，造 成 不 少 傷 亡 及 破 壞，所 有

人 員 被 迫 撤 往 早 已 擠 滿 難 民 的 告 羅 士 打 酒 店。四 名 警 員 則 在 鰂 魚 涌 支

援 英 印 士 兵 共 同 抵 禦 日 軍 進 犯 時 陣 亡。另 外 還 有 兩 人 在 港 島 其 他 地 方

的 戰 鬥 中 殉 職。 17 在 香 港 淪 陷 期 間，共 有 87 名 正 規 或 後 備 警 務 人 員

失 去 生 命 。  

經 過 與 日 軍 18 天 的 激 戰 後 ， 當 時 的 港 督 楊 慕 琦 爵 士 於 一 九 四 一 年 十

二 月 二 十 五 日 宣 布 向 日 軍 投 降，日 軍 正 式 佔 領 香 港。外 籍 警 務 人 員 全

被 送 到 集 中 營 囚 禁，有 些 突 然 離 世，有 些 則 在 營 中 度 過 漫 長 歲 月，而

華 籍 和 印 籍 的 人 員 則 被 允 許 留 在 被 佔 領 的 香 港。許 多 華 籍 警 察 設 法 離

開 香 港，逃 到 中 國 還 未 被 佔 領 的 地 方，而 另 一 些 則 為 日 本 政 府 在 佔 領

期 間 工 作。有 些 警 務 人 員 則 失 了 蹤，之 後 再 沒 有 他 們 的 消 息，其 命 運

如 何，亦 無 人 知 曉。一 九 四 五 年 八 月 十 五 日，日 本 終 於 無 條 件 投 降 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5    Crisswell, C. and Watson, M., The Royal Hong Kong Police, 1841-1945, (Hong Kong: 

Macmillan, 1982), p. 195. 
 
16  Crisswell, C. and Watson, M., The Royal Hong Kong Police, 1841-1945, (Hong Kong: 

Macmillan, 1982), p. 128. 
 
17  Crisswell, C. and Watson, M., The Royal Hong Kong Police, 1841-1945, (Hong Kong: 

Macmillan, 1982), p. 175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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拆 卸 前 位 於 波 斯 富 街 的 一 號 警 署  

 

一 九 三 二 年 啟 用 的 灣 仔 警 署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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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 於 西 區 的 第 二 (右 方)及 第 三 代 (左 方)七 號 警 署  

 

中 央 警 署 內 的 「 巴 叻 樓 」 ， 攝 於 約 一 九 五 ○ 年 代 後 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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